
1

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

重整计划草案摘要

本重整计划以债权人利益为最大考量，在诸多方面做了具体安排。

为便于各方全面、快速了解本重整计划，现就方案核心要点和实施效

果摘要说明如下：

一、方案核心要点

（一）引入有实力的重整投资人

通过公开招募，本次重整确定金正集团作为产业投资人。根据重

整投资协议，重整投资人或其指定主体有条件受让重整后中通国脉总

股本约 52.98%的转增股票，直接支付的重整投资款 8.36亿元。其中，

产业投资人出资 2.75亿元，受让 0.90亿股转增股票，重整后产业投

资人持股比例不低于 22.50%，成为中通国脉的控股股东；财务投资

人出资 5.60亿元，受让 1.22亿股转增股票。本次投资人认购股份的

价格不低于产业投资人签署投资协议前 120 交易日中通国脉股票交

易均价的 50%。

产业投资人承诺其或指定主体自取得重整计划规定的转增股票

之日起，在 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。财务投资人承诺其或

指定主体自取得重整计划规定的转增股票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

者委托他人管理。

（二）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

本次重整将对中通国脉实施出资人权益调整。重整计划以中通国

脉现有总股本 1.43亿股为基数，按照每 10股转增 18股的比例实施

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；转增后中通国脉的总股本将增加至约 4.01亿

股。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出资人进行分配，其中约 2.13亿股用于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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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述方案引入重整投资人，其余约 0.45亿股用于按照本重整计划的

规定清偿普通债权。

（三）提供多种偿债资源，提升债权清偿率

1.有财产担保债权在优先受偿范围内以现金清偿。有财产担保债

权以对应担保财产的评估价值（市场价值）为标准确定优先受偿范围，

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全额清偿。若担保财产的评

估价值不足以清偿所对应的有财产担保债权，超出优先受偿范围的部

分按普通债权清偿。

2.职工债权、社保债权、税款债权不作调整，当期以现金全额清

偿。

3.普通债权以现金、转增股票抵债方式综合清偿。（1）每家债权

人 40万元（含本数）以下的普通债权部分，分两次以现金方式全额

清偿。（2）每家债权人 40万元以上的普通债权部分，以现金和转增

股票抵债的方式综合清偿，即每 100元债权可获得 10元现金和 6股

中通国脉的转增股票。结合财务顾问出具的《股权价值分析报告》，

本次按产业投资人签署投资协议当日中通国脉股票收盘价格 13.57元

/股确定抵债价格。

按上述方案清偿后，债务人不再承担任何清偿责任。债权人对中

通国脉的担保人或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，不受本重整计划的

影响。

（四）制定切实可行的经营方案

重整投资人在深入分析调查行业及市场状况的基础上，遵循现有

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的规定，结合中通国脉实际情况，制定了中通国

脉未来的经营方案。重整后，重整投资人将借助自身产业优势、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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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势和管理优势，支持保障中通国脉的经营稳定，全面改善提升中通

国脉盈利能力；同时，还将向中通国脉提供研发、展业渠道、生产经

营等综合赋能支持。重整完成后，中通国脉将继续以通信工程业务为

核心、多层次信息系统集成业务为增长点，充分发挥公司在专业领域

技术积累、经验储备方面的有利条件以及重整投资人提供的增量资源

支持、经营管理方面的优势，多措并举扩大业务布局、提升盈利能力。

二、方案实施效果

如本重整计划能够按期全面实施，效果如下：

（一）重整投资人、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共同持有中通国脉股份

重整后，中通国脉的企业法人性质及市场主体资格保持不变，仍

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。金正集团成为控股股东，金正集团及/或其指

定主体持股比例约 22.50%；财务投资人持股比例合计约 30.48%；债

权人对中通国脉的持股比例合计约 11.30%。

（二）重整前的负债获得妥善安排

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，有财产担保债权、职工债权、社保债权以

及税款债权全额现金清偿；普通债权通过现金、转增股票抵债方式获

得综合清偿，清偿率远高于破产清算下的情况。债务人的债务风险得

以有效化解，实现各方共赢。

（三）资产业务结构获得优化重组

通过本次重整，中通国脉全面解决历史问题，使债务规模回归合

理水平，化解面临的风险。同时，还将继续围绕现有主营业务，保留

相关核心资产和人员，保证重整后的重生与恢复持续运营能力。

综上，债权人和出资人将共同分担中通国脉重生的成本，重整完

成后，中通国脉的资产负债结构将得到改善，债务负担显著减低，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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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企业资产价值，增强长期发展韧性。本重整计划下，出资人所持股

票的绝对数量未发生减少，同时中通国脉的财务和经营状况预期得到

改善，持续盈利能力有望逐步增强，有利于促进股票价值持续提升，

债务人、债权人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。

注：上述为本重整计划核心内容的摘录或总结，具体内容及文意

以正文表述为准。


